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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二届三次理事会于 2016 年 8月 31

日下午在环球贸易中心 A 座 20 层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会议室顺

利召开。

会议由理事长郑武主持，监事长施锦珊、监事丁明、陈晓东

应邀出席。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党委书记、会长，基金会荣誉理

事长陈春玖应邀列席。

会议纪要如下：

一、会议回顾总结了基金会 2016 年 6 至 8 月工作情况，并

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

理事长郑武作基金会 2016 年 6 至 8 月份工作情况汇报，从

‘以基础项目为基石，扎实推进；以专项基金为抓手，调整发展；

以活动宣传为载体，寻求突破’三个方面对基金会近段工作情况

进行了详细阐述，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肯定。

二、会议通报了基金会2016年6至8月财务收支审查情况。

监事长施锦珊通报了基金会 2016 年 6 至 8 月财务收支审查

情况，并提交了监事会对于基金会财务收支审查的意见与建议。

监事会认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基金会近段时间不断夯实基

础、强化抓手、丰富载体，内外结合，面对严峻市场形势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日常各项财务收支中，充分

尊重捐赠人的公益意愿，打造最透明口袋。各项手续齐全，票据

合法有效。

三、会议研究审议并通过了两项决议。

一是研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基金会搬迁回福建大厦的相关

情况说明》。为更好地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方便基金会向北

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会员企业开展慈善募捐工作，节约办公租金，

促进基金会健康良性发展，基金会将于 2016 年年底与北京福建

企业总商会一同搬迁至福建大厦 11 层办公。

二是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并研究审

议通过了《关于基金会申请慈善组织认定》的相关事宜，填写慈

善组织认定的申请书和承诺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十条规定，“设立慈善组织，

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符合本法规定条件

的，准予登记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

并书面说明理由。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

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

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

定。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予以认定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慈善

组织条件的，不予认定并书面说明理由。”

四、与会人员纷纷发言，为经济新常态下基金会募款难等问



题出谋献策。

监事长施锦珊第一个做出表态，将以实际行动支持基金会发

展，带头捐款，同时希望大家多支持，为基金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理事杨文秀回顾了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和背景，认为基金会几

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力。目前经济不景气，中小

微企业盈利少，基金会募款应多与上市公司合作，积极走出去。

他表示，会后将与秘书处工作人员探讨其企业与基金会的公益合

作方案。

副理事长张志雄、理事许扬明、傅竞捷、韩孝煌等纷纷发言

表态，将以实际行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基金会发展，为基

金会年度募款目标共同努力。

五、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党委书记、会长，基金会荣誉理事

长陈春玖做指导讲话。

陈春玖认为，尽管目前处于经济新常态，但基金会还是做了

很多工作，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基金会是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总商会的亮点，三大马车之一。五年多来，基

金会在郑武理事长的带领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一直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开展工作。未来，基金会也一定要继续按照《慈善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他提议，经济新常态下，基金会领导

班子要齐心协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奉献爱心，帮助基金会渡

过难关，完成年度募款目标。他表态，将一如既往支持基金会的

发展，带头做贡献。



六、理事长郑武做总结发言。

郑武首先向大家的支持和信任表示感谢，他说，基金会在第

一届五年里募款金额波动较大，后进行了调整，着重在受众群体

上下功夫。《慈善法》发布后，基金会要逐条梳理调整，选择好

的项目，与其他大型基金会合作。下一步，基金会要采取“基金

会+商会+互联网+爱心人士”的模式开展工作，做到募款金额有

序增长、计划增长、目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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